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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关于印发重庆市城市生态公园

管理办法的通知
渝城管局发〔2021〕13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）城市管

理局，局属各单位：

《重庆市城市生态公园管理办法》已经市城市管理局 2021

年度第 22 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
2021 年 11 月 1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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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市生态公园管理办法

第一条 城市生态公园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

规范城市生态公园规划、建设和管理，促进城市生态公园健康有

序 发展，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，提升市民幸福指数，根据《城市

绿化条例》《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》《重庆市公园管理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城市生态公园，是指用地性质为非建设用地，但紧

邻城市建设用地或者被建设用地包围，具备山体、水系、林地、

草地、湿地等自然景观资源，且具有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功能和一

定的城市公园服务设施，能够满足市民游览观光、休闲运动需求

的绿地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确定的城

市生态公园。

第四条 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为城市生态公园管理行

业主管部门，负责全市城市生态公园的规划、指导、监督工作。

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范围内城

市生态公园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工作。

公园管理机构负责生态公园的日常运行、维护、保护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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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，制定管理计划，完善保护管理制度。

规划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水利、农业农村、林业等部门，

应当根据各自职责，共同做好城市生态公园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城市生态公园管理应当遵循生态优先、科学规划、

保护为主、服务市民、持续发展的原则。

第六条 城市生态公园应纳入城市公园体系统一规划。

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城市生态公园设计方案

进行论证。

第七条 城市生态公园应当确定为永久保护绿地，纳入永久

保护绿地名录统一管理。

第八条 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每 5 年更新一次城

市生态公园名录，对城市生态公园的新增、撤销等调整事项组织

专家论证会进行专题论证，并公开征求公众和相关部门意见。

第九条 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生态公园建

设要求，组织编制相关技术标准。

城市生态公园建设应当符合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《重庆市城市

园林绿化条例》《重庆市公园管理条例》《公园设计规范》和其

他相关规范要求。城市生态公园配套建筑占地面积之和不得大于

生态公园陆地面积的 1%，城市生态公园配套建筑总面积（不含

地下车库）不得大于建筑占地面积之和的 1.5 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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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城市生态公园中的现状资源应当进行严格保护，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其永久性绿地性质或者破坏其永久

性绿地的地形、地貌、水体和植被。天然林地、草地和湿地保有

率、古树名木和后续保护资源就地保护率以及人文资源保存率等

控制性指标应当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严格管控。

第十一条 坚持科学利用与生态保护相协调，在符合城市公

园体系规划要求前提下，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科学引导城

市生态公园资源利用，依法依规合理开展生态保护、游览观光、

休闲运动、教育科普、生产经营等活动。

第十二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城市生态公园内禁止开

（围）垦保护绿地、开矿、采石、采沙、取土等行为，禁止从事

任何不符合城市生态公园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。

第十三条 城市生态公园的养护管理主体应当由城市园林

绿化主管部门确定。前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，可由所在地区县（自

治县）人民政府确定。

第十四条 城市生态公园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安全管理，建立

健全安全管理制度，制定安全保障措施，及时排除安全隐患。

第十五条 城市生态公园管理单位应当定期组织开展生态

资源监测，建立档案，鼓励运用智能化方式实现动态监测，并根

据监测情况釆取相应的保护管理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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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定期

对城市生态公园的绿化保护、管理和运营进行监督指导和检查。

城市生态公园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，鼓励

公众参与监督，并及时受理举报信息。鼓励运用信息化、智能化

方式实现信息公开和动态监管，推进城市生态公园共建共治共

享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	第七条  城市生态公园应当确定为永久保护绿地，纳入永久保护绿地名录统一管理。

